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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何勇

这两天，一条“大学生偷外
卖被刑拘”的新闻，引发网友热
议：从今年5月开始，南京市某小
区连续有外卖被偷，警方调查后
发现，偷外卖的，是一名正在复
习考研的某知名大学本科生李
某某。根据警方通报，李某某因
其购买的外卖餐食在小区门卫
处被人拿走，遂产生报复和占便
宜的心理，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
食。目前，李某某已被刑拘。

名校毕业因多次偷外卖而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如果后续
提起公诉，甚至判刑的话，那么

他的一生就毁了，确实令人同
情。但是，广大网友不能就此对
受过高等教育偷外卖行为强行
进行洗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偷外卖
的理由和借口，偷外卖就是一种
错误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行
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和
本质定性。

不论是因为贫困，还是其他
原因，都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
这是基本常识，这个逻辑同样适
用于名校毕业偷外卖行为的价
值判断。而且，名校毕业生，不是
世界名著《悲惨世界》的男主角
冉·阿让，更不是美国纽约偷面

包的老太太，他完全可以凭借自
己的双手劳动赚取生活费，而不
是只剩下偷外卖一种选择。

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说，受
过高等教育因多次偷外卖被公
安机关给予刑事拘留，以刑事案
件进行立案侦查，也不冤。因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的规定，二年内盗窃三
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
窃”。名校毕业生在短时间之内
多次偷外卖，显然符合“多次盗
窃”情形，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立
案。

但显而易见，偷外卖造成的
社会危害性较小，对个体受害人
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直接按照
刑事案件侦办，甚至让其付出一
生命运的代价，毁其一生，这样
的处罚显然过重，不符合我国刑
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谦抑原
则，也是引起广大网友同情的根
本原因。《刑法》规定，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
罪。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
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
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

分。换言之，名校毕业生偷外卖
造成的危害性非常小，情节轻
微，不该予以重罚，应当给其一
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
说，名校毕业生偷外卖，不必进
行刑事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应转为治安案件，予以治安管理
处罚，给予一个教训即可。

一个名校毕业生因为一点
小事就心生怨恨，报复无关人
等，这种偏执心理是一种更具危
害性的苗头。警方的出手不是小
题大作，而是让李某某悬崖勒马
的及时纠偏。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还需市场发力
□舒圣祥

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
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
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提
出自明年1月1日起，在直辖市、省
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
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餐
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
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但是暂不禁止连卷袋、保鲜袋
和垃圾袋。

塑料袋的发明，大幅减少了对
纸袋的需求，堪称上世纪最环保的
发明。没想到，如今竟成了污染的

代名词。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又便
宜又好用又受欢迎的东西，一定是
好东西；市场的选择是理性的，塑
料袋无处不在，恰恰说明塑料袋贡
献良多。但是，也正因为塑料袋太
方便太好用了，使得白色污染现实
地摆在了人类面前，成为我们不得
不去直面的问题另一面。

2008年限塑令推出，塑料袋从
免费变收费，至今已有12年。“限塑
令实施12年，塑料袋用量不减反
增”，类似提法考虑了绝对值变量，
没考虑相对值变量，评价本身不够
科学。应该说，限塑令实际发挥了
作用，只是距离人们的期待仍有距

离。如今，九部门联合要求明年起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无疑是限塑
令的升级版。只不过，基于限塑令
的过往实践经验，对禁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同样不宜期待过高。

一方面，和限塑令并非全限一
样，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袋也不是全
禁。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
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
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卷袋、
保鲜袋等，不在禁止之列。另一方
面，禁止不可降解塑料袋，在具体
执行过程中，势必存在监管难题，
假冒可降解塑料袋问题，恐怕难以
禁绝。

实际推广可降解塑料袋，之所
以较为困难，首先是因为价格太
贵，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性能较为
平庸，是另一个问题。抗摔比不上
PC，耐热比不上PA，防腐比不上
PE，可降解塑料袋的性能提升空
间还很大。最关键的问题则是，可
降解能否真正实现可降解？

虽然企业都宣称可降解，市面
上大部分可生物降解塑料产品，却
仅是工业堆肥条件下的可降解，而
非自然条件下。英国普利茅斯大学
研究人员经过3年实验发现，目前
还没有任何一种袋子能完全被大
自然分解。在实际处理上，可降解

塑料袋也是和普通塑料袋一样进
入填埋场或焚烧厂。名义上可降
解，实际上没区别，这是推广可降
解塑料袋逃不过的质疑。

无论是价格下降，还是性能提
升，是真正实现自然条件下可降
解，还是实现废弃塑料回收再
利用，技术进步、政策扶助与公
众支持，缺一不可。其中，禁用
不可降解塑料袋，只是政策端
的发力；市场端的发力，离不开
企业和公众的配合。期待看到
更便宜更好用的可降解塑料袋，
让选用可降解塑料袋真正成为市
场自发的理性选择。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只是政策端的发力；市场端的发力，离不开企业和公众的配合。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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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名校毕业，偷外卖也是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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